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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166号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

理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5,692,3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63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

大会规则》” ）及《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由董事长邱华伟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张梦珣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财务总监孙志强先生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刘书含律师、李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435,249 99.9315 187,400 0.0498 69,702 0.018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110,133 99.8344 201,700 0.1235 68,902 0.0422

3.0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吴文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474,349 99.9419 194,202 0.0516 23,800 0.0065

3.02议案名称：颜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420,849 99.9277 241,002 0.0641 30,500 0.0082

3.03议案名称：李泓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466,349 99.9398 202,202 0.0538 23,800 0.0064

3.04议案名称：周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434,049 99.9312 237,302 0.0631 21,000 0.0057

3.05议案名称：郭霆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470,049 99.9408 201,302 0.0535 21,000 0.0057

3.06议案名称：梁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428,149 99.9296 240,202 0.0639 24,000 0.0065

经股东大会投票表决，会议选举吴文多先生、颜炜先生、李泓燊先生、周辉女士、郭霆先生、梁征先生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2025年1月22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4.00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钟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473,549 99.9417 193,402 0.0514 25,400 0.0069

4.02议案名称：邵金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420,049 99.9275 240,202 0.0639 32,100 0.0086

4.03议案名称：邓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470,649 99.9409 196,302 0.0522 25,400 0.0069

经股东大会投票表决，会议选举钟江先生、邵金锋先生、邓康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任期自2025年1月22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00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辛金国 368,951,857 98.2058 是

5.02 杨智 368,938,056 98.2021 是

5.03 王桂华 368,994,340 98.2171 是

经股东大会投票表决，会议选举辛金国先生、杨智先生、王桂华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2025年1月22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议案 103,127,403 99.7382 201,700 0.1950 68,902 0.0668

3.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3.01 吴文多 103,180,003 99.7891 194,202 0.1878 23,800 0.0231

3.02 颜炜 103,126,503 99.7374 241,002 0.2330 30,500 0.0296

3.03 李泓燊 103,172,003 99.7814 202,202 0.1955 23,800 0.0231

3.04 周辉 103,139,703 99.7501 237,302 0.2295 21,000 0.0204

3.05 郭霆 103,175,703 99.7850 201,302 0.1946 21,000 0.0204

3.06 梁征 103,133,803 99.7444 240,202 0.2323 24,000 0.0233

4.00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十一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4.01 钟江 103,179,203 99.7883 193,402 0.1870 25,400 0.0247

4.02 邵金锋 103,125,703 99.7366 240,202 0.2323 32,100 0.0311

4.03 邓康 103,176,303 99.7855 196,302 0.1898 25,400 0.0247

5.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5.01 辛金国 96,657,511 93.4810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5.02 杨智 96,643,710 93.4676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5.03 王桂华 96,699,994 93.5221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1、2、3、4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5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2/3

以上通过；本次会议的议案2、3、4、5为非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票的过

半数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2、3、4、5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4、关联议案回避表决情况：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议案2。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书含、李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

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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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公司” ）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进行换届选举工作，十

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近日经公司职工代表投票选举，选举李林熙先生、

张文森先生为公司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十一届监事会，任期与十一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月23日

职工监事简历：

李林熙，男，1976年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昆明贝克诺

顿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运营总监、总经理，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现任昆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审计部总经理。

张文森，男，1972年生，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 曾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分厂生产线操作员、

团支部书记、办公室行政、安全主管、党支部宣传委员，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健康安全环保部部长。现任昆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EHS管理中心总监。

李林熙先生、张文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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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 、“公司” ）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十一届董事会成员后，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通

过专人发放及邮件通知等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送达，董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会议的相关资

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公司十一届一次董事会于2025年1月22日以现场+线上

会议的方式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经出席会议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吴文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

并通过以下决议：

1、关于选举公司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非独立董事吴文多先生为公司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关于选举公司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非独立董事颜炜先生、李泓燊先生为公司十一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3、关于选举公司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水平，明确董事会决策与经营管理层

的关系，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与ESG委员

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成员

如下：

（1）战略与ESG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吴文多

成员：颜炜、李泓燊、周辉、杨智

（2）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3人）

主任委员：辛金国

成员：梁征、王桂华

（3）提名委员会（3人）

主任委员：王桂华

成员：吴文多、辛金国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

主任委员：杨智

成员：郭霆、辛金国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4、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公司董事长吴文多先生提名，同意聘任颜炜先生为公司总裁

(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5、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公司总裁颜炜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孙志强先生为公司财务负

责人、财务总监(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6、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公司董事长吴文多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张梦珣女士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7、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公司总裁颜炜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席凯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孟

丽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刘军锋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张梦珣女士为公司副总裁、高童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孙成先生为公司副总裁、李立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

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8、关于聘任公司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公司总裁颜炜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张梦珣女士为公司总法律

顾问(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9、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证券业务开展需要，聘任董雨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

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10、关于公司部分人员薪酬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因部分管理人员聘任，确定其薪酬相关事项。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11、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详见《昆药集团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

资理财业务的公告》）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此议案审议通过，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2、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昆药集团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3日

附件：简历

1、公司总裁简历

颜炜，男，1971年生，项目管理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历。 曾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OTC事业部

总经理、康复慢病事业部总经理。 现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颜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公司财务总监简历

孙志强，男，1980年生，管理学学士学位。 曾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助理总经理。

现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孙志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简历

张梦珣，女，1978年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公司律师。曾任上海里兆律师事务

所、上海毅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助理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

理、总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 现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张梦珣女士持有64,000股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席凯，男，1977年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曾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中心副总经理、纪

委办公室副主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现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孟丽，女，1976年生，经济学士、法学学士。 曾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

表、行政总监、综合平台负责人、副总裁、党委书记。 现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刘军锋，男，1976年生，博士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山东绿叶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办公室主

任、天然药物实验室副主任，山东靶点药物研究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药物研究院

院长，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张梦珣，女，1978年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公司律师。曾任上海里兆律师事务

所、上海毅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助理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

理、总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 现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高童，男，1980年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曾任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医药信息沟通专员，赛诺

菲制药有限公司医药信息沟通专员、地区经理、大区经理，广西梧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营销中心

总经理，北京汉典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昆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PHC（专业医疗营销平台）执行总裁。 现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KPC1951事业部总经理。

孙成，男，1982年生，硕士学位。 曾任葵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务总监、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营销总

监、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兼处方事业部总经理、浙江苏泊尔南洋药业有限公司

营销副总裁、昆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CHC（消费者健康管理平台）执行总裁、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昆中药1381事业部总经理。

李立春，男，1982年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曾任深圳市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产品包产品经理、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OTC事业部助理总经理、 四川区域经理。 现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昆明华润圣火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孟丽女士持有278,000股公司股票，刘军锋先生持有153,600股公司股票，张梦珣女士持有64,000股公

司股票，其余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票。 上述人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董雨，女，1989年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历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证券管理等职位。现

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总监、证券事务代表。

董雨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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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 、“公司” ）十一届一次监事会，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共同组成公司十一届监事会后，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

时间要求，通过专人发放及邮件通知等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监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会议的相关资料，同时列

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公司十一届一次监事会于2025年1月22日以现场+线上会议的方

式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经出席会议监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钟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人，实际参加表决5人，符合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1、关于选举公司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钟江先生为公司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详见《昆药集团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理财业务的公告》）

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监事会意见：

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理财

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投资回报，本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增加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该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此议案审议通过，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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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2月1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2月13日 10点00�分

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166号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心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2月13日

至2025年2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已于2025年1月22日召开的公司十一届一次董事会、十一届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25

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临时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

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

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

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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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授权

书、委托人的股票账户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

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电话确认。

（2）登记时间：2025年2月10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3）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166号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5）联系人：董雨

电话：0871-68324311

传真：0871-68324267

邮箱：irm.kpc@kpc.com.cn

邮编：650106

六、其他事项

会期一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2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422� � � � � � � � �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5-007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月22日，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十一届一次董事会、十一届一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同意增加10亿元理财额度，增加后拟以合计

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本投资事项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方可实施，本事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0月13日有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公司自有资金状况及投资理财概述

2024年10月15日，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

财业务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购买信用级

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理财产品。

鉴于昆明华润圣火药业有限公司已并入公司，且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自有资金充裕，为

了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充分考虑公司未来营运资金及综合评估风险和收益的前提下，部分闲置资金可用

于理财增值，现公司增加10亿元理财额度，增加后拟以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二、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1、投资目的：充分利用公司现有的部分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金的收益水平。

2、授权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3、授权有效期：本项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0月13日。

4、授权投资品种：公司拟购买银行及其下属理财子公司安全性高、中低风险收益型理财产品（风险评

级在R2及以下（含R2））、流动性好、稳健的短期理财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结构性存款等，资金不

会直接投资证券市场产品股票、债券、基金、外汇及其衍生产品等高风险产品。

5、投资期限：根据本项授权进行的投资理财产品单笔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含六个月）。

6、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7、实施方式：在投资期限内，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

在批准范围内选择银行及其下属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进行投资，并与相关银行及其下属理财子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

8、实施程序：针对每笔具体理财事项，公司成立理财小组，由公司财务总监任组长，财务与运营管理中

心总经理、资金经理、理财管理岗担任成员。 财务与运营管理中心资金与资本部具体负责理财操作事项，每

笔理财由资金与资本部提交投资理财分析及收益预测报告，向理财小组做理财汇报。 具体经办人在理财小

组成员指导下和公司授权范围内，经相关审批后进行具体操作。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适度投资中低风险的

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带来更多的投

资回报。 投资理财事项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1、投资理财风险：

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虽为银行及其下属理财子公司中低风险收益型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

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

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投资理财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公司财务与运营管理中心将根据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严格按照《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理财

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进行理财产品风险、投向、收益评估，相关投资理财申请严格按照

《管理制度》进行审批后方可进行购买，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购买理财产品后，财务与运营管理中心设专人管理存续期的各

种理财产品，建立台账，加强定期跟踪及管理，严控风险；一旦发现有不利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本项授权进行的投资理财进行审计监督，定期对各项理财进行全面审查，并根据谨

慎性原则对各项投资理财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

规定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各项投资理财及损益情况。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理财

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投资回报，本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增加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该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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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92,195,5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24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宏向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雷敏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王峰出席会议；公司高管黄廉宏、冯江娇、孔德赤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9,659,525 99.9091 2,258,202 0.0808 277,801 0.0101

2、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重新制定《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7,568,267 99.4761 14,397,860 0.5156 229,401 0.0083

3、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8,079,050 99.8525 3,026,378 0.1083 1,090,100 0.0392

4、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申请注册发行境内公司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7,227,726 99.8220 4,788,302 0.1714 179,500 0.0066

5、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申请注册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7,034,226 99.8151 4,839,802 0.1733 321,500 0.01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3

海南橡胶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34,067,026 89.2192 3,026,378 7.9258 1,090,100 2.85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均审议通过。 其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3单独统计了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汇业（海口）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雅洁、杨一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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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投创业

基金” ）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国投创业基金持有公司

33,133,483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8.27%减少至8.00%；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5年1月22日收到公司股东国投创业基金发来的《关于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

持暨权益变动触及1%的告知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142号23幢4064-31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公司股东国投创业基金因自身资金

需求安排，计划从2024年11月18日至2025年2月1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不超

过2%的股份。

截至2025年1月22日，国投创业基金本次权益变动明细具体如下：

权益变动

情况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24/12/10-2025/1/22 人民币普通股 912,957 0.22%

大宗交易 2024/12/10-2025/1/22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0.05%

合计 1,112,957 0.27%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国投创业

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34,246,440 8.27 33,133,483 8.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4,246,440 8.27 33,133,483 8.00

注：

1、以上所有表格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

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形。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减持股份计划，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国投创业基金仍处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

格执行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3日

证券代码：300672�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国科微 公告编号：2025-005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月22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月22日上午9:15至2025年1月22日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东十路南段9号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向平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292人，代

表股份数81,98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7559%，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指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内股份后的股份数量216,006,490股，下同）的37.9542%。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数66,796,1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23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的股东289人，代表股份数15,187,3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1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288人，代表股份数1,320,4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3%。

9、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1,91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8%；反对33,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6,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1455%；反对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92%；弃权3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53%。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1,84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9%；反对98,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1%；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6,7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8745%；反对9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597％；弃权3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58%。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84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2%；反对102,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9%；弃权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8290%；反对10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1％；弃权3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5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荣，彭星星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300672� � � � � �证券简称：国科微 公告编号：2025-006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30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

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中20人在本

次可解除限售期限前离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该部分激励对象已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上述2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38,220股限制性股票并予以注销，回购价格为54元/股。 2025年1月22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本次回购注销后， 公司股份总额将由217,

140,672股减少至217,102,452股，注册资本由217,140,672元减少至217,102,452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12月31日、2025年1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由于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总股本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变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

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22� � � � �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2025-002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16日披露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

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自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签订

《保荐承销协议》 之日起，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义务解

除，国泰君安将承接其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及实施主体子公司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重新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2414号文），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9,671,636股，每股发行价格13.19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82,768,878.84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9,992,740.95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1,162,776,137.89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8月4日全部到账，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3]518Z0116号《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25日，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总户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备注

中压直流供电系统智能制造建设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北

滘支行

757906448310809 7,145.47

智能箱变及储能系列产品数字化工厂

建设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分行 44501001040058937 78.7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北

滘支行

757906017310616 1,060.74

补充流动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大良支行

12580078801300000106 - 已销户

募集资金总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北

滘支行

757900173610616 - 已销户

合计 8,284.93

注：上表“账户余额” 未包含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和现金管理金额。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保荐机构已发生变更， 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江西伊戈尔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伊戈尔电碳科技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桂城支

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1：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2：江西伊戈尔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广东伊戈尔电碳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桂城支行

丙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

1、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1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

场检查。

4、甲方2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于广忠、何尔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2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

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2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6、 甲方2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乙

方应当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

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方1、甲方2、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一）《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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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2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2024年12月25日召开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注册资本由39,178.1691万元变更为39,220.5291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121）。

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及备案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前后对比

登记/备案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注册资本 39,178.1691万元人民币 39,220.5291万元人民币

除上述变更外，其他工商登记/备案事项未发生变化。

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内容如下

1、名称：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719208822U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住所：佛山市南海区简平路桂城科技园A3号

5、法定代表人：肖俊承

6、注册资本：叁亿玖仟贰佰贰拾万伍仟贰佰玖拾壹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1999年10月15日

8、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变压器、电源类及灯具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三、备查文件

（一）营业执照；

（二）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